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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_E5_AE_9E_E6_c27_30898.htm １．按本条规定，进口

货的海关估价应以估计价值为依据。估计价值应由下列金额

组成：（１）生产该进口货物所使用的原料和制造或其它加

工的费用或价值；（２）利润和一般费用相当于通常反映在

由该出口国生产者向进口国出口的与被估价货物同级或同类

货物的销售金额；（３）反映该当事方按第八条第２款选择

估价方式所必需的一切费用支出或价值。２．任何当事方均

不得要求或强迫不居住在本国内的任何人确定估计价值的任

何帐目或其它数据，供其核查。然而，由货物的生产者为按

本条规定海关估价而提供的资料可由进口国有关当局在另一

国家进行核对，但须征得生产者同意并充分提前通知该国政

府，而后者又不反对这种调查。说明:１．一般说来，在本协

议中的海关估价是依据进口国现有的真实资料来确定的，然

而，为了确定计算价格，可能需要对生产被估价货物的费用

和从进口国以外取得资料进行审查。另外，在多数情况下，

该货物的生产者是不受进口国当局的法律管辖的。计算价格

的使用一般限制在买卖双方有关系的情况，并且生产者要准

备好向进口国当局提供必要的概算资料，并为事后可能需要

的核实工作提供方便。２．第六条第１款（１）项提到的“

费用或价值”应依据生产者或代表生产者提供的有关生产被

估价货物的资料确定。这应以生产者的工厂帐目为依据，但

这些帐目必须符合生产该货物国家中适用的、普遍接受的会

计原则。３．“费用或价值”一词应包括第八条第１款（１



）、（２）和（３）项所列因素的费用，还应包括依照第八

条有关规定按比例分摊的第八条第１款（２）项所列在进口

国按第八条第１款（２）、（４）项所列要素确定的价值，

只有在向生产者收费的情况下，才能包括在“费用或价值”

中。这应理解为，在确定计算价格时，本款提及的各项费用

或价值都不得重复计算。４．第六条第１款（２）项提及的

“利润额和一般费用”应依据生产者或代表生产者提供的资

料确定，除非该数字与出口国生产者向进口国出售与被估价

货物同级或同类货物通常出现的数字不一致。５．在这里应

该注意的是，“利润和一般费用额”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因此，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假如生产者的利润额低，而他

的一般费用高，那末他和利润和一般费用加在一起仍可能与

同级或同类货物销售中通常表现的数字不一致。例如，如果

生产者要在某一进口国推销一项产品，并接受了无利润或低

利润额，以抵销与推销活动有关的高的一般费用，就可能发

生这种情况。如该生产者能够证明由于商业上的特定原因，

他对某一进口货的销售是采取低利润时，应考虑他的实际利

润，只要他有有效的商业理由来证明是合适的，并且他的定

价政策反映了在此行业中通常的定价政策。比如，如生产者

由于未预见到需求减少而不得不临时削价，或如他们出售货

物是为了补充在进口国生产的一系列货物并接受低利润以保

持其竞争性，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生产者自己的利润和

一般费用数字与出口国生产者向进口国出口与被估价货物同

级或同类货物通常出现的数字不一致时，利润和一般费用总

额可以依据生产者或代表生产者提供的资料以外的有关资料

确定。６．当使用生产者或代表生产者提供的资料以外的资



料来确定计算价格时，如果进口商提出要求，进口国当局应

把这种资料的来源、所使用的数据以及据此进行的计算通知

进口商，但是，不得违反第十条的规定。７．第六条第１款

（２）项提及的“一般费用”包括第六条第１款（１）项所

未包括的生产和销售该货物的直接或间接的费用。８．某些

货物与其它货物是否属于“同级或同类”货物，应参照具体

情况逐一确定。在确定第六条规定的通常利润和一般费用时

，应检查能够提供必要资料的向进口国出口的范围最窄的一

组或一系列同级或同类进口货物（包括被估价的货物在内）

的出售情况。就第六条而言，“同级或同类货物”必须来自

被估价货物的同一国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